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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客运管理处
出租汽车行业不稳定因素处置应急预案

元月 7 日，市客运管理处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到我市

出租汽车行业目前因天然气价格上涨和“专车”服务等原因

出现了不稳定因素。鉴于近期，沈阳、东阳、青岛、南京、

济南等城市出租汽车驾驶员相继出现停运事情，为切实保障

我市出租汽车行业大局的安全稳定，提高快速反应和组织协

调能力，根据上级关于安全稳定工作的部署，特制定本化解

处置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信访工作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

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维护稳定工作的规定》，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做好行业和社会的稳定工作，及时化解矛盾，控制

事态发展，维护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正常营运秩序和大局稳定。

二、工作原则



坚持快速反应、上传下达，及时到场、积极劝返，妥善

处置、防止激化，思想疏导、有效化解的工作原则。既要讲

究策略方法，严格依法办事，又要态度坚决果断，迅速平息

事态。

三、组织领导

为切实化解广大出租汽车驾驶员对因天然气价格上涨

和“专车”服务等原因可能引发的抵触情绪，确保行业大局

稳定，特成立突发事件化解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乔 玮 联系电话：15738332222

副组长：刘金忠 联系电话：13503868671

刘国栋 联系电话：13503869116

赵海金 联系电话：18530893533

张 萍 联系电话：13838099145

赵 斌 联系电话：13663866968

汤 洁 联系电话：13837169366

牧 童 联系电话：13803816969

成 员：处属各部门负责人、各出租汽车公司（联队）

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处办公室，联系电话

67189610。

四、任务分工

为确保我市出租汽车行业大局稳定，各部门务必各司其



责，现将职责分工如下;

（一）政策宣传组。处工会主席汤洁、处副主任牧童负

责。处宣传科、稽查大队负责草拟郑州市客运管理处开展严

厉打击非法营运行动的宣传提纲，将我市正在开展的“百日

行动”、打击“专车服务”等内容通过新闻媒体、宣传页、

板报、召开出租汽车驾驶员例会等方式进行宣传。

（二）信息搜集报送组。处副主任刘国栋、处工会主席

汤洁、处副主任牧童负责。处综合科、信访科、稽查大队、

火车站管理站、火车东站、飞机场管理站、各出租汽车公司

（联队），负责从即日起多渠道、多方位收集不稳定信息，

启动不稳定因素日报制度。通过到车站、机场、加气站等出

租车辆集中地，以乘坐出租汽车、与行业信息员沟通、与驾

驶员座谈、与安全部门联动等多种方式收集行业不稳定信息。

同时要求各出租汽车企业于每日 16:00 时前上报本企业不稳

定因素排查情况。每日 17:00 时前将掌握情况向市交通委上

报当日信息。市客运管理处电调中心 24 小时不间断对电台

通话进行监听，甄别信息，掌握司机动态，锁定可疑人员，

并及时上报信息。

（三）化解矛盾工作组。实行领导分出租汽车公司包干

制度，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到人。各分包领导负责各分管

公司不稳定因素的调研、摸排、化解处置工作。具体分工为：

市客运管理处主任乔玮、副主任刘国栋，处办公室、综



合科负责包干中原区 16 家出租汽车公司；

市客运管理处副主任刘金忠、工会主席汤洁，处财务科、

信访投诉科负责包干管城区 12 家出租汽车公司；

市客运管理处副主任赵海金、副主任牧童，处人事科、

稽查大队负责包干二七区 12 家出租汽车公司；

市客运管理处副主任张萍、处纪委书记赵斌，处业务科、

纪检监察室负责包干金水区 10 家出租汽车公司。

处综合科将收集到的不稳定信息细化，分解到各出租汽

车公司（联队）。各出租汽车公司（联队）主要负责人负全

责，对本公司（联队）的不稳定因素采取谈话、家访等方式

讲透政策，争取理解并化解矛盾，确保行业大局稳定。

（四）突发事件现场处置指挥组。一旦发现涉及我市出

租汽车行业的涉稳事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乔玮任总指挥，

负责突发事件现场处置领导协调工作，领导组副组长按照组

长指挥赴现场处置。突发事件现场处置工作要做好教育、疏

导劝返化解工作，既要讲究方式方法，又要严格依法办事，

处理突发事件时要态度坚决果断，迅速平息事态，做到边处

置、边化解、边上报，确保行业大局稳定。

处综合科负责市区内运营车辆的数据监控并及时上报；

处信访科负责信息收集、维稳现场处置情况的上报工作；处

稽查大队、处信访科负责跟随上访人员进行秩序维护，与接

访人员一起做劝返工作，尽量把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最短



时间内将上访人员带离现场。

（五）后勤保障组。由处办公室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

高度，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维护出租

汽车行业稳定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把确保出租汽车行业稳定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处属各部门负

责人、各出租汽车公司（联队）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安

排专人明确时限、明确责任开展工作，全处干部职工、行业

管理人员联系方式及各出租汽车公司（联队）值班电话保证

24 小时畅通，取消休假，全力以赴确保行业大局稳定。

（三）各责任人要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同时要相互沟通，

密切配合，形成合力，采取强有力措施，深入到重点出租汽

车公司和驾驶员当中，采取座谈、对话形式，及时了解行业

动态，强化正面宣传教育，减少负面影响，将矛盾化解在萌

芽状态。

（四）工作不力、不负责任，发现问题不及时报告和处

置，引发严重后果的，要依据相关规定追究当事人责任。

六、稳定工作

（一）建议成立市级出租车行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协



调相关部门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工作及时化解和处置。

（二）组织相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现场所提诉求的内容

迅速开展集中调研与深入研究，提出决策的依据和建议性决

策内容，确保现有行业的既得利益与稳定大局。

（三）联合公安部门加大对私家车参与非法营运行为的

打击力度，为郑州市出租汽车行业营造良好的营运环境。

（四）市公安局、市安全部门做好出租汽车行业维稳信

息的收集排查工作，并做好出租汽车行业突发事件的维稳工

作。

（五）媒体应当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正面引导。确保我

市出租汽车行业的大局稳定。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

2015 年 1 月 15 日

抄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办公室 2015 年 1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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